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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我国判词语体流变研究》选取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几个时间节点上的典型判词，用语体学的理论
考察我国判词语体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，力图通过具体判词文本语言证实：我国的判词语体从古至今
走过了一条封闭&mdash;&mdash;开放&mdash;&mdash;封闭&mdash;&mdash;开放的路径，呈现出一
个&ldquo;之&rdquo;字形走向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化、情感化、道德化至近代判词对传统的扬弃及域
外的引鉴，以至现代判词语体的政策化、政治化、军事化、新闻化等等，均说明从古至今判词语言更
多地是被背后的意识形态所操控，未能完全走上法律语体规范轨道，中国判词语体的规范化（或现代
化）尚需假以时日；判词语体的形成除了判主体的主观制导因素外，社会客观语境的变更亦会决定判
词语体异质要素的增加、个体特征的形成，从判词语体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分化、融合的嬗变轨迹
，即可显示其在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个体特征，从而归结出判词语体形态与社会文化共
变的规律性。
法律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工具，因而对法律语言的研究，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影响、指导法律实践。
对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的研究也如此，而有了语体的规范，语言的规范才可能是全面、科学的规范。
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，共包括五章内容。
　　第一章阐明我国判词语体及其特性，界定概念并明确判词语体在语体体系中的位置，为下文的展
开奠定理论基础。
作为语用学范畴的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、不同题旨情景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，这些
经过抽象而形成的特点的综合体就构成了语体。
每一种语体均系适应人类社会交际需要而产生，都有着表现自己语体特点的不同的语言材料、语言手
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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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中央审判机构除了审查各省裁判部、高级军事裁判所及瑞金县裁判部的大量判决书和决议，
审理了不服各级裁判部（所）判决的上诉案件及各级检察员抗诉的大批案件外，还开庭审理了多起中
央执行委员以外的高级机关职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的犯法案件。
此外，最高法院还于1934年3月25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，组织了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为主审，以
何叔衡、罗梓铭为陪审，以李澄湘、邹沛甘为书记，以梁柏台为检察长的最高特别法庭，开庭审判了
原中央执行委员熊仙壁渎职、贪污罪案和原中央执行委员洪水贪污罪案。
此外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一些法律、法规、条例等进行了解释，除复函给有疑问的干部外，还在中
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上公开发表，使更多的人了解有关法律的涵义，推动了审判工作的开展。
1932年2月1日，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《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》，同日发布了命令，命令中央革
命军事委员会接到此命令之后，即转各级红军部队及地方武装指挥部，按照《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
例》的规定，组织军事裁判所，以审理红军及红军作战地带居民的犯法案件。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各革命根据地依据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的原则，陆续制定了一些诉讼法规。
虽然在当时情况下，还不可能形成系统的诉讼法典，但这些诉讼法规已具备了程序法的一些基本要素
，并成为人民政权维护根据地建设、对抗反动司法制度的重要手段。
1931年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》对根据地的司法审判机构作了规定，明确在未建立
地方各级法院时，在省、县、区三级政府设立裁判部，作为司法机关，审理和解决民、刑事案件。
1932年颁布了《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》，进一步就根据地的司法审判程序作了简要规定。
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会发布了《对裁判工作的指示》。
1934年发布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》。
1934年春，中央苏区检举揭发、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进入了高潮，一些大案、要案相继被揭露出来，
党和政府对此极为重视，中央直接进行严厉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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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我国判词语体流变研究》：山东大学法学文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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